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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15/2014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 舉 行 的  

第 十 三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選 舉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

 

2.  歐 立 成 先 生 當 選 為「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」主 席，而 柴 文 瀚 先 生

則 當 選 為 「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」 副 主 席 。  

 

在 委 員 會 轄 下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及 選 舉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 

 

3.  委 員 會 同 意 成 立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」及「 社 區 會 堂 ／ 社 區

中 心 及 圖 書 館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」 兩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， 並 沿 用 其 過 往 的 職 權

範 圍 與 成 員 安 排 。  

 

4.  陳 富 明 先 生 MH當 選 為 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」 主 席 ， 而 廖 漢

輝 太 平 紳 士 則 當 選 為 「 社 區 會 堂 ／ 社 區 中 心 及 圖 書 館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」 主

席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 用 概 況 匯 報  

 

5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下 稱 「 康 文 署 」）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康 文 署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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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11 月 至 12 月 在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的 參 加 人 數 及 南

區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使 用 概 況、計 劃 於 2014 年 3 月 至 4 月 舉 辦 的 圖 書 館 推 廣

活 動 ， 以 及 2013 年 10 月 至 12 月 的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讀 者 意 見 簡 報 。  

 

6.  委 員 會 備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於 2014 年 4 月 至 2015 年 3 月 在 南 區

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 

 

7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於 2014-15 年 度 舉 辦 的 推

廣 活 動 計 劃 及 相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8.  委 員 會 同 意 撥 款 65,600 元 予 康 文 署，並 原 則 上 同 意 2014-15 年 度

的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南 區 加 強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計 劃  

 

9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南 區 加 強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計 劃 。  

 

10.  委 員 會 支 持 署 方 提 出 的 上 述 計 劃 。  

 

南 區 地 區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進 展 報 告 （ 截 至 2014 年 1 月 9 日 的 情 況 ）  

 

11.  委 員 會 備 悉 有 關 進 展 報 告 及 撥 款 財 政 報 告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南 區 提 供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情 況 匯 報 及 2014/15

年 度 在 南 區 提 供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建 議  

 

12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康 文 署 於 2013 年 11 月 至 2014 年 5 月 期

間 在 南 區 區 內 安 排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情 況 ， 於 2014 年 4 月 至 2015 年

3 月 在 南 區 提 供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大 綱 建 議 和 相 關 撥 款 申 請 ， 及 一 項

合 辦 申 請 。  

 

13.  委 員 會 同 意 撥 款 412,000 元 予 康 文 署 ， 並 原 則 上 同 意 2014-15 年

度 的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計 劃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會 亦 通 過 一 項 合 辦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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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2014/15 年 度 擬 在 南 區 舉 辦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 

 

14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康 文 署 擬 於 2014/15 年 度 在 南 區 舉 辦 的 文

化 藝 術 活 動 計 劃 ， 及 於 2013 年 11 月 至 2014 年 3 月 期 間 的 活 動 。  

 

15.  委 員 會 備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南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匯 報  

 

16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康 文 署 於 2013 年 11 月 至 12 月 及 計 劃 於

2014 年 2 月 至 3 月 在 南 區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、2013 年 11 月 至 12 月 南 區 康

體 設 施 的 使 用 情 況、康 文 署 承 辦 商 的 服 務 水 平 評 估 概 況 及 綠 化 工 程、2013

年 10 月 至 12 月 南 區 康 樂 服 務 使 用 者 意 見 簡 報 、 於 南 區 進 行 的 設 施 改 善

工 程 、 繼 續 取 消 草 地 足 球 場 後 補 免 費 用 場 安 排 、 淺 水 灣 泳 灘 及 中 灣 泳 灘

改 善 沙 質 工 作 ， 以 及 暫 停 南 灣 泳 灘 快 餐 亭 服 務 。  

 

17.  委 員 會 備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014 年 4 月 至 2015 年 3 月 在 南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

活 動 計 劃  

 

18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康 文 署 南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於 2014 年 4

月 至 2015 年 3 月 期 間 舉 行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，以 及 2014 年 3 月 至 2015

年 2 月 的 活 動 開 支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19. 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同 意 康 文 署 2014-15 年 度 的 康 體 活 動 計 劃，並 通 過

2013 年 3 至 7 月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包 玉 剛 游 泳 池 改 建 暖 水 游 泳 設 施 工 程 範 圍  

 

20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包 玉 剛 游 泳 池 改 建 暖 水 游 泳 設 施 工 程 範

圍 。  

 

21.  委 員 會 要 求 署 方 就 不 同 方 案 提 交 更 多 補 充 資 料，並 適 時 諮 詢 居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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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

要 求 於 南 區 泳 灘 增 設 儲 物 櫃 服 務  

 

22.  委 員 會 要 求 康 文 署 備 悉 及 跟 進 委 員 有 關 於 南 區 泳 灘 增 設 儲 物 櫃

服 務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 

 

石 澳 泳 灘 障 礙 高 爾 夫 球 場 未 來 去 向  

 

23.  委 員 會 要 求 康 文 署 儘 快 就 石 澳 泳 灘 障 礙 高 爾 夫 球 場 的 改 建 了 解

居 民 團 體 的 意 見 ， 並 適 時 提 出 方 案 諮 詢 區 議 會 。  

 

改 善 港 鐵 黃 竹 坑 站 至 逸 港 居 的 行 人 通 道 設 施 及 環 境  

 

24.  委 員 會 同 意 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加 建 長 椅 及 花 盆 以 改 善 將 來 港

鐵 黃 竹 坑 站 至 逸 港 居 的 行 人 通 道 。  

 

2014-2015 年 度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擬 議 撥 款 申 請  

 

25.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下 列 擬 議 撥 款 項 目 ：  

(a)  清 理 由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興 建 的 渠 道 2014-15（ 200,000 元 ）；  

(b)  修 剪 南 區 行 人 徑 及 斜 坡 的 雜 草 2014-15（ 240,000 元 ）；  

(c)  小 型 改 善 工 程 2014-15（ 300,000 元 ）；  

(d)  維 修 改 善 南 區 村 落 的 現 有 欄 杆 （ 200,000 元 ）；  

(e)  玉 桂 山 行 山 徑 建 造 工 程 （ 268,000 元 ）； 以 及  

(f)  改 善 及 維 修 鴨 脷 洲 社 區 會 堂 部 分 現 有 的 音 響 及 場 地 燈 光 設 備

（ 72,700 元 ）。  

 

26.  另 外 ，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下 列 撥 款 申 請 ：  

(a)  於 區 內 不 同 地 點 進 行 盆 栽 美 化 工 程 2014-15（ 178,000 元 ）；  

(b)  康 文 署 轄 下 南 區 場 地 — 緊 急 小 型 改 善 工 程 2014-15（ 200,000 元 ）； 

(c)  中 灣 泳 灘 ─ 改 善 沙 質 工 作 （ 400,000 元 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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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鴨 脷 洲 配 水 庫 遊 樂 場 ─ 改 善 擋 波 網 工 程 （ 1,242,000 元 ）； 以 及  

(e)  域 多 利 道 近 金 粟 街 附 近 加 建 休 憩 處 工 程 （ 225,000 元 ）。  

 

27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文 第 25 至 26 段 的 撥 款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28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4 年 3 月  


